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傳真：02-23975565

承辦人：吳欣倢

電話：02-23979298#530

E-Mail：girllikewind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0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培字第103005160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3D016318_1_3114300107448.xls)

主旨：核定本院內政衛福勞動處科長吳侑倫等30人為103年本院

模範公務人員（如附名冊）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103年本院模範公務人員之選拔，係以參選人員之具體事

蹟作為評審依據，本從嚴慎選之精神辦理，並依行政院表

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規定，採初審及複審2階段進行，初審

作業係由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朱教授

文儀等19位學者專家就81位參選人員事蹟逐一進行評審，

並推薦42位進入複審；複審作業由本院林政務委員政則等

5位政務委員及2位行政院副秘書長共同審查獲致共識遴選

旨揭30人。

二、冊列人員職務如有異動，請即函知本院人事行政總處。有

關頒獎表揚時間、地點，由該總處另函通知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直轄市政

府、各縣市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銓敘部、行政院林政務委員政則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(均含附件) 2014-10-31
14:56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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